東吳大學教育部補助教師個人教學創新計畫
庶務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年9月3日
	補助單位＆名稱
	教育部「114年度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」

	計畫主持人
	
	單位
	
	職稱
	

	計畫編號＆名稱
	

	申請事項
	延長計畫申請
※計畫主持人視需要，應於計畫執行期間提出。
※延長申請以一次為限、至多半年，且不另予補助。
提前終止計畫
※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執行期間，因赴國外短期研究、離職、借調至他校或政府機關、退休之因素。
不執行計畫
※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執行前，應至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」申請系統(網址https://tpr.moe.edu.tw/index)，線上點選「同意」。
※如未完成線上點選「同意」，即視為「不執行計畫」。
其他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擬發函單位
	

	申請事由
（請具體闡述）
	1、 

	檢附資料
（逐項條列）
	1、 
2、 
3、 

	申請單位
	承辦人(分機)
	二級單位主管(分機)


注意事項：
1. 本表經計畫主持人提出、二級單位主管簽核後，送交本校教學資源中心，報經學校核定後，另案函報教育部，或視申請項目發函有關機構。
2. 續由本校教學資源中心，依教育部或有關機構核定結果，通知計畫主持人及所屬單位。
